
	105年度第五屆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記錄

	會議地點
	   一樓大廳
	會議時間
	105年07月30日上午10：00時

	會議主席
	 主任委員-游碧璜
	記    錄
	陳堉宏 主任         

	出席住戶
	詳如會議簽到冊
	 列    席
	

	壹、區分所有權人報到；
1. 本次出席區分所有權人(含委託出席)計12人，詳如出席人員簽到名冊。
2. 依據區分所有權人名冊，應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總計16人，區分所有權比例總計2632.32平方公尺
3. 合於本社區規約第三條第十項之規定開議額數：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四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應為4人，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25%。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應為658.08/2632.32，佔全體區分所有權25%。
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12人，佔全體所有權人數75%。
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1948.35/2632.32，佔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75.38%。
貳、主席致詞：
本社區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達法定人數及其比例，會議依照議程正式開始，並預祝勝利成功
叁、年度重大工作報告：(詳如會議資料)
肆、年度財務收支報告：(詳如會議資料)
伍、議題討論
案由一、聘任管理服務人員配置方案研議。
說  明：
甲方案：維持目前日、夜班管理員12小時各1名之管理方式均不變動，管理服務費每月107,000元含稅。
乙方案：日夜班均派任管理員各一名，惟每星期日1天不派駐管理員，改由裝設門禁保全刷卡系統維護，管理服務費每月98,300元+系統6,300元，合計104,600元含稅。
丙方案：日夜班均派任管理員各1名，惟星期六、日兩天不派駐管理員，改由裝設門禁保全刷卡系統維護，管理服務費每月84,000元+系統6,300元，合計90,300元含稅。
丁方案：僅派任日班管理員1名，勤務時間為早上7點至晚上7點，晚班不派駐管理員，改由裝設門禁保全刷卡系統維護，管理服務費每月56,400元+系統6,300，合計62,700元含稅。
戊方案：授權管理委員會自行聘僱日、夜班管理員12小時各1名，費用約為7萬元，但另須各給勞健保及6%提撥(三節獎金)。
以上甲、乙、丙、丁方案皆含管理公司社區主任財報製作、管理費銀行存款、會議召開、區公所報備、銀行印鑑變更、社區公告、廠商維護等社區事務服務費用3,500元。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12位，以半數6票同意，通過甲方案維持原日夜班值勤之配置。

陸、臨時動議：
提案一、住戶管理費每年繳交次數在討論。           
說  明：於105年6月25日所召開第四屆區權會議中，對住戶管理費已決議為每年繳一次，期間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，於首月15日前繳交完畢。擬由每年改為每半年繳交一次。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12位，以同意12票，表決通過每半年繳交一次，期間自1月1日起至6月30日，7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，於各首月15日前繳交完畢。
提案二、修改住戶規約。
說  明：修改社區規約第五條部分內文：
原文：
一、主任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及具進住住戶資格任之。
二、監察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及具進住住戶資格任之。
三、財務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及具進住住戶資格任之。
修改後條文：
一、主任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或其直系親屬任之。
二、監察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或其直系親屬任之。
三、財務委員一名，由區分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或其直系親屬任之。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12位，以同意12票表決通過修改。

柒、散會

	記    錄
	財 務 委 員
	監 察 委 員
	主 席 確 認

	
	
	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